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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活動場所使用管理規則  

101年 5月 31日主任會報通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05.17高市府教秘字第 10133156400號函。 

二、本規則所稱之活動場所為普通教室、專科教室、活動中心、禮堂、會議室、體育及活動場

所、停車場及相關附屬設施或設備。 

三、使用學校場所者，以不妨礙教學活動為原則，其時間訂為： 

    1.平時上課時段：18時至 22時。 

2.週休及例假日：7 時至 22時。 

寒暑假期間，學校得視實際需要提供場地使用，使用期間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如有特殊時段使用者，應經機關首長或職務代理人核准後適用之。     

四、為舉辦文化、教育、體育、社教及社區等活動者，得申請使用學校場地。 

前項申請，應於使用日七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活動計畫書向學校提出申請；其有事先

排練預演或布置場地之需要者，應一併提出。 

五、經學校核准使用場地者，申請人應於學校通知期限內依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 

六、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收場地費及保證金: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本府各機關學校問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供災民使用。 

(四)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得視具體事實，酌予免收或減收場地費及保證金： 

(一) 學校志工、家長會、里辦公室、身心障礙、社會福利團體或相關教育團體辦理之非營

利活動。 

(二) 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 

八、申請長期使用學校場地者，每期以一年為限；期滿後如需繼續使用，應於期滿日 7日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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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出申請。 

前項使用者以每週使用二次，每次二小時為限。但學校得在不影響其他使用者之情形下，

酌予核准增加其每週使用場地之次數及時數。 

申請長期使用學校場地者，應與學校訂定契約，並由主管機關陳報本府核定。 

九、申請使用學校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得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停止其

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法令，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二)活動內容有損害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 

(四)擅自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五)其他經學校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 

前項情形，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核准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不予退還。但尚未使用場地者，得退還已繳納之保證金。 

十、申請人因故不能於學校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應於原核准使用日三日前通知學校撤回申

請，或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前項情形，經核准撤回申請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經核准變更使用時

間或場地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或保證金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時，學校應通知申請人補繳

或退還差額。 

十一、申請人未於學校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除前條規定外，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二、申請人使用學校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如有毀損，應予修復;

未修復者，學校得逕為修復;不能修復或滅失者，申請人應照價賠償。 

前項修復或賠償所需費用，學校得自保證金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十三、申請人使用學校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完畢後，應回復原狀；申請人未回復原狀者，學

校得代為履行，拆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前項代為履行所需費用，學校得自保證金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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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經學校確認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

復原狀，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十五、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護人員、場地、設施及設備安全、公共秩序與環境整潔及傷

病患之急救，遇有緊急狀況，應即時並將過程及結果通知學校。 

學校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全維護措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十六、依本規則申請使用之收入，應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運用。 

十七、使用場地時應遵守或注意事項： 

（一）使用場所舉辦活動時應維持場內外之秩序與安全。 

（二）不得使用煙火、燃放鞭炮及有妨礙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之演出，需事先佈置者，應

先徵得本校同意。 

（三）不可在場地內使用鐵打，污損布幕、桌椅，改變燈光音響設備及擅自啟用學校其他

設備。 

（四）不得有來賓赤膊、吸煙、奇裝異服或者拖鞋進場。 

（五）使用單位應負責場內外秩序及車輛之管理。鑑於校園內空間有限，請盡量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進出校園，避免使用自用車輛，以免停車困擾。 

（六）申請使用者自行放棄使用時，已繳之場地費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事者得退還所繳

費用之部分或全部： 

1.使用者因故無法如期使用並於使用前一日通知各校承辦單位。 

2.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風災、水災、地震及空襲等〉無法如期使用者，退還所繳

費用之全部。 

（七）使用者非經本校同意，不得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器設備，以策安全。 

（八）使用期間，使用者應負責維護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應接受本校

之監督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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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校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如下：  

使用 

項目 
單位 

場地 

費用

(元) 

清潔管

理費

(元) 

水電

費

(元) 

水電費 

計算標準 

保證金 

(元) 

備註 

普通教室 間 100 150 20  700 1. 羽球場以每場次

二小時計收，本校

共 3場地不分租。 

2. 水電費包含冷

氣及照明：冷氣每

噸 15元/時；一般

教室照明每小時

10元，專科教室照

明每小時 12元，

會議室及大型場

館照明每仟瓦小

時 10元。 

3. 室外停車場不

收水電費。 

4. 資訊教室以電

腦數計，每部 40

元。 

專科教室 間 125 210 24  3500 

資訊 

教室 

電腦 

教室 
間 250 210 

1430 電腦：34部 

冷氣：4頓 

電燈：1仟瓦 

4500 

語文 

智慧 
間 250 210 

320 

60 

10 

電腦：7部 

冷氣：2頓 

電燈：1仟瓦 

4500 

視聽教室 間 350 300 

40 

100 

690 

電腦：1部 

冷氣：23噸 

電燈：4.650仟瓦 

4500 

活動中心 543 M2 500 375 
140 

300 

冷氣：10噸 

電燈：7.060仟瓦 
2500 

會議室 

（雲端） 
100 M2 125 250 

60 

540 

冷氣：18噸 

電燈：2.790仟瓦 
2500 

運動場 200 M 
375 150 0  1500 

停車場 

(北棟前庭) 
957M2 360 320 

0  
5000 

停車場 

(南棟球場) 

1909 M2 716 640 0  
5000 

羽球場 面 80 150 140 電燈：6.360仟瓦 5000 

備註: 

(一)學校場地使用時間。平時上課日為 18時至 22時，週六、週日及例假日為 7時至 22時。

但學校得視下課時間調整之。寒暑假期間，學校並得視實際需要提供場地使用。 

(二)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者以 2小時計，逾 2小時之部分，未達 1小時

者以 1小時計。 

(三)場地費:教室以間為單位；活動中心、禮堂、會議室、體育館、停車場等，依單位面積

比例實際核算；運動場依跑道距離核算。 

(四)資訊教室含電腦、多媒體、多功能教室、語文智慧空間等教室。 

(五)如確無使用水電或承諾自行清理恢復原狀者，學校逕依具體事實決定是否免收或減收水

電費及清潔管理費。 

(六)幣值單位:新臺幣。 


